
— 1 — 

 

 类别 建议 

1 名称 
江门市中心医院病房改造及能力提升项目招标代

理服务 

2 项目业主情况 
建设单位：江门市中心医院 

代建单位：江门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

3 中介服务名称 招标代理服务 

4 
对中介服务机构

的资质要求 

中介机构要求： 

1.参选机构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独立

法人，持有有效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法人

营业执照或各级政府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颁发

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，按国家法律经营。 

2.在报名截止时间前，参选机构未被列入“信用

中国”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

事人名单（具体名单以报名截止时间“信用中国”

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 公布为准）。 

3.中介机构报名时可以指定分支机构承接本项

目。 

服务人员要求： 

参选机构拟委派的项目负责人须具有工程类中级

工程师技术职称，在签订合同前提供其他拟投

入技术人员名单，以及提供拟投入人员 2025

年 8 月或 2025 年 9 月在本企业购买的养老保

险证明材料。（注：养老保险证明材料必须是由

当地社保局或税务局开具的本企业完整的参保人

员清单中，将拟在本项目中派驻的项目负责人在

参保人员清单中标识出来） 

5 
服务内容和服务

要求 

1.工程概况：涉及总建筑面积 133503 平方米，其

中改造面积 45017 平方米，改造床位 739 张，主

要改造伟伦楼、肿瘤楼、外科住院大楼、门诊楼、

制剂楼、感染楼、血液内科楼等多人间病房改造

为单人间、2-3 人间及卫生间改造、公用工程改

造、结构加固、智能化物流系统建设，以及室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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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线、消防系统、连廊、医疗污水处理系统等室

外配套工程。本项目总投资估算 21038.34 万元， 

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用约 15246 万元。 

2.服务内容和要求：负责江门市中心医院病房改

造及能力提升项目（不含设备采购部分）所有招

标代理工作。若两次招标均失败，协助招标人办

理后续招标失败证明手续和变更招标方式的工

作，如需开展邀请招标，继续负责邀请招标的招

标代理工作。 

6 
合同履行地点和

方式 

1.地点：江门市。 

2.方式： 

①受托人按相关规定对依法必须招标的房屋市政

工程项目编制招标计划并做好项目招标计划发布

工作。 

②受托人收到委托人提供的招标项目招标需求和

相关资料后 2个工作日内完成招标方案的编制、

收到委托人对招标方案的审核意见后 1个工作日

内完成招标方案的修编。 

③受托人应按委托人要求参加招标方案研究会

议，在招标方案研究会议结束后 2个工作日内完

成招标方案的修正、5个工作日内完成招标文件

（初稿）的编制。 

④受托人在收到委托人对招标文件（初稿）的审

核意见后，2个工作日内完成招标文件（送审稿）

的修改；受托人收到建设单位、财政部门对招标

文件（送审稿）审核意见后，2个工作日内完成

招标文件（备案稿）的修改并加盖公章。 

⑤受托人收到委托人加盖公章的招标文件和备案

资料后，受托人当天提交招标登记备案所需资料

到江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，并在公共资源交易

平台系统完成备案资料上传（其中属于施工招标

项目的，应在收到委托人确定盖章的招标文件和

备案资料后 1个工作日内在市造价管理部门的招

标最高限价备案系统按要求完成备案，完成招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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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限价备案当天提交江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备案）。 

⑥受托人应按规定办理招标公告的发布工作，并

协助委托人做好招标文件的修改、答疑、澄清工

作及处理异议事项。 

⑦受托人应依法组织开标、评标和定标活动，评

标定标方式按照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《关于

印发<江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

投标评定分离改革试点工作指引>的通知》（江建

〔2022〕137 号）和代建单位制订的相关规章制

度执行。 

⑧定标会结束后 1个工作日内，受托人在公共资

源交易平台系统完成评/定标结果公示资料的上

传；受托人应协助委托人处理评/定标结果公示期

间的质疑、投诉事项。 

⑨受托人在评/定标结果公示结束后 1个工作日

内编制中标通知书、招标投标情况报告，并盖章

发出。 

⑩受托人在招标文件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还现金

转账的投标保证金。 

以上招标项目办理时限及办理流程委托人另有要

求的按其要求办理。 

7 
公开选取方式和

计价标准 

1.公开选取方式：直接选取。 

2.报价方式：固定报价。 

3.计价标准：本工程项目招标代理报酬合同暂定

价含税为 257462.91 元。招标代理报酬参照国家

计委《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计价

格〔2002〕1980 号）和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

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有关问

题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1〕534 号）的招标

代理服务收费标准，以本合同工程完成的每个单

项招标的中标价为计费额，按“工程招标”服务

类型费率计取招标代理费收费基准价，乘以乘以

（1-基础下浮率 30%）再乘以（1-固定报价下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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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 10%）计算，累计进行结算，结算金额不得超

过概算批复对应金额。 

8 服务时间 

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，至完成合

同约定所有服务内容结束（提交服务成果的时间

节点详见附件合同具体条款要求）。 

9 验收 无 

10 结算方式 

单项招标发出中标通知书（若最终招标失败的，

在施工或服务合同签订后）并向招标人移交招标

资料汇编后，受托人向委托人提交单项招标结算

资料（一式三份）经委托人确认后，委托人在收

到受托人提交的支付申请后 30日内，向受托人一

次性支付单项招标代理报酬。 

11 违约责任 详见合同专用条款第 10 条。 

12 
补充合同和 

解决争议方式 

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

签订补充合同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法典》和江门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管理中

心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。 

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，双方应协商解决。

协商不成的，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。 

13 备注 

签订合同前提交的资料要求： 

1.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法人营业执照或各级

政府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颁发的事业单位法人

证书，且在有效期内。 

2.项目负责人有效期内的职称证书，以及 2025 年

8月或 2025 年 9月在本企业购买的养老保险证明

材料（注：养老保险证明材料必须是由当地社保

局或税务局开具的本企业完整的参保人员清单

中，将拟在本项目中派驻的项目负责人在参保人

员清单中标识出来）； 

3.若中介机构指定分支机构承接本项目，需同时

指定分支机构承接本项目的委托书。 

（注：以上材料须加盖单位公章） 

 


